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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劳动合同（在合同期内）、6个月工资单

或工资发放银行流水、所在企业在务工地帮

缴社保参保证明等相关务工证明材料（以上

资料提供其中之一即可），如通过图片、传

真等方式收集的，需签名打印出来；四是社

保卡复印件（社保卡金融账户异常的，可提

供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复印

件）。（3）申报流程：携带以上材料向所在

行政村（社区）提出申请，申请人材料经过

村级初审，乡镇复核，县级审核，村、乡、

县三级在审核同时分别进行脱敏公示；外出

务工人员每人每年可申请一次。（4）资金拨

付：经公示无异议后，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资金申请，财

政部门会将补助资金（1000元）拨付至申请

人银行账户。

追问：如果我确实在省外务工，但暂时

提供不了申报流程中提到的务工证明材料怎

么处理？

答：可以先按要求填写承诺书完成申

请，然后由相关部门核对外出务工情况，经

核对无误盖章上报，并经公示无异议后，正

常发放补助资金。

咨询电话：0374-26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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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担保贷款咨询电话：0374-2620256



1.怎样申报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县?

答：（1）县级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对本县(市、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情况

进行综合评估，形成评估报告，并向县级政

府提出申报建议。（2）县级政府负责向所属

省辖市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申请，填写

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县申报表，并附

本县(市、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规划和发

展情况。（3）省辖市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对县(市、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

查；经研究同意后，向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推荐参加评审。

2. 怎样申报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园区?

答：（1）园区向县级农民工工作领导小

组提出申请。（2）县级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

对申请园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情况进行综合

评估，形成评估报告，并向县级政府提出申报

建议。（3）县级政府研究决定后向省辖市农

民工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申请。（4）省辖市农

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有关人员采取实

地考核、审查材料等形式对县(市、区)申报的

示范园区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意见，经省辖市

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向省农民工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参加省级评审。

3.怎样申报省级返乡创业示范项目?

答：（1）申报的各类经营主体向所在县

级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请。

农民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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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由市级人社部门下发通知，园区依属

地向县级人社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社部门

对申请园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情况进行综

合评估，评估通过后报市级人社部门，市级

人社部门组织人员进行审查材料、实地考

核，经公示通过，报请市级农民工工作领导

小组予以认定。（3）财政奖补：园区为农

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场地、政策、资金等方面

的集成服务，被认定为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

示范园区的，市财政给予20万元奖补。

7.怎样申报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

项目？

答：（1）申报主体：全市范围内发展前

景好、创业项目优的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

（2）申报流程：由市级人社部门下发通知，

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人向创业所在地县级

人社部门提出申请，经县级人社部门筛选、

实地核查，将通过初审资料报送市级人社部

门，市级人社部门组织人员进行评审、实地

考核，提出评审意见，经公示通过后，报请

市级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予以认定。（3）财

政奖补：经评选认定的市级示范项目，市财

政给予每个项目5万元奖补。

8.怎么申请农村脱贫人员跨省就业交

通补助？

答：（1）申报主体：具备普通劳动

力、技能劳动力或弱半劳动力，在河南省外

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不含在外上学），年

满16周岁以上脱贫人员，包括外出务工时未

消除风险的监测对象。（2）提供材料：一

是填写脱贫人员跨省就业交通补助申请表；

二是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三是务工证明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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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级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拟申

报项目进行实地考察，确认所报材料真实，经

审核后汇总上报到省辖市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3）省辖市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对县(市、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

查。经省辖市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

后，向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参加

评审，推荐时要附审核意见和相关材料。

4.返乡创业农民工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的额度是多少?

答：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大创业担保

贷款贴息力度全力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的通知》(财金〔2020〕21号),符合条件的

个人最高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为20万

元。对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

人合伙创业的，可根据合伙创业人数适当

提高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个人

贷款总额度的10%。

5.农民工等人员返乡下乡创业，在申请

创业担保贷款时，具备哪些条件可以原则上

免除反担保?

答：被评定为市级及以上返乡下乡创业

示范项目，市级及以上政府(部门)主办的创

业大赛获奖项目的返乡经营主体，经营稳定

守信的二次创业者，经金融机构认定的信用

小微企业、商户、农户，在申请创业担保贷

款时，原则上免除反担保。

6.怎样申报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

园区？

答：（1）申报主体：产业集聚区、各

类产业园区、特色专业乡镇、特色专业村建

设的各类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区。（2）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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